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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：主後2002年3月24日

講題：先求祂的義 
經文：太6：33

序言：

＜神的義＞到底是指什麼？羅3：25

憑著＜耶穌的血＞＋藉著＜人的信＞＝顯明＜神的義＞

追求＜神的國＞是使我們＜得到＞基督的生命。

追求＜神的義＞是使我們＜經歷＞基督的生命。

1、 憑著耶穌的血。（因血裡有生命，利17：11）

第一步：親近　　弗2：13

    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，如今卻在基督耶穌裡，靠著＜他的血＞，已經＜親近＞了。

第二步：和好　　西1：20

    既然藉著＜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＞，成就了和平，便藉著他叫萬有，無論是地上的，天上的，都與自己＜和好＞了。

第三步：進入　　　來10：19

    弟兄們，我們既因＜耶穌的血＞，得以坦然＜進入＞至聖所。

第四步：活路　　來10：20

    是藉著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＜活的路＞從幔子經過，這幔子就是＜他的身體＞。

2、 藉著人的信。

你們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著＜信＞，這並不是出於自己，乃是神所賜的。弗2：8

﹝實例﹞

亞伯蘭＜信＞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為他的義。　創15：6

1. 藉著人的＜行為＞去操練＜由小而大＞的信心。　路17：5-6

2. 藉著人的＜信心＞去經歷＜使無變有＞的上帝。　羅4：17

結語：顯明＜神的義＞（經歷基督的生命）
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，是大有功效的。雅5：16

